
更正（澄清）内容
原招标文件-第四章 评标标准
	投标人业绩（4分）
	投标文件中提供投标人为乙方或中标人，日期在2022年1月1日（含）以后，合同标的为本次所投产品的销售合同，每份销售合同得2分，本项最高得4分。
投标文件中需提供合同扫描件（合同内容须清晰可辨，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，否则不得分）。


更正后的招标文件-第四章 评标标准
	[bookmark: OLE_LINK2]设备业绩（4分）
	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OLE_LINK1]投标文件中提供所投设备的销售合同，合同签订日期在2022年1月1日以后，每提供一个与本次采购项目同类合同的得2分，本项最高得4分，未提供不得分。
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，投标文件中同时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并加盖电子签章，不提供或提供内容模糊不清该项不得分。




